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410號

原      告  啦摩卡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怡君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林郁崧律師

被      告  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光偉  

被      告  陳俞潔  

訴訟代理人  楊漢東律師

複代理人    林威廷  

被      告  林俞峰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民國

（下同）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

及項目，將原告所有門牌嘉義市○○路00000號2樓建物予以

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被告林俞峰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

路5樓-3房屋施作）。

二、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偕同修繕人員進

入其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

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

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

三、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19,76

4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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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50％，其餘50％由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

員會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如以

219,76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起

訴時聲明：被告應修繕其六樓浴室排水管線漏水並賠償原告

所有損失。嗣於民國115年1月7日以書狀及本院115年4月15

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世家管理委

員會（下稱長春管委會）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公明路372號6

樓-3房屋（下稱6樓-3房屋），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

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

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

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僱工

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

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

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5,600

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

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門牌編號嘉義市○○路000號5樓-3

房屋（下稱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

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

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9至110

頁），審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與上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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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原告所有嘉義市○段○○段○○○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

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下稱372-1號2樓建物），因

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滲漏水，導致原告所有372-1號2

樓建物發生毀損，原告因而受有293,454元損害（2樓房屋管

道間施作13,860元及2樓室內地板回復279,594元。見本院卷

一第259、261頁）及修繕費用75,600元。

㈡、系爭鑑定報告針對滲漏水原因已表明：「…本案研判2樓房

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

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

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

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

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再

參台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意旨，縱使

接頭處係位於管道間（假設語）支管與連接管道間公共排水

管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接頭處亦屬住戶專有部分內之管線，

而非大樓共用部分之範圍，故6樓-3房屋滲漏水始為本件漏

水原因，被告陳俞潔應負修繕義務。　　

㈢、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由鑑定證人證述可知，系爭漏水地點位於6樓-3所使用的幹

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故本件漏水點發生於6樓-

3房屋即陳俞潔之專有部分，故修補責任應為被告陳俞潔，

倘認應由5樓-3房屋修復，則5樓-3房屋屋主即被告林俞峰有

容忍進入修繕之義務。　

㈣、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屬於有隙縫的卡扣式地板，因

漏水的水流會滲透到卡扣式木板下方，有些木板部會吸水而

膨脹隆起，且每片木板相扣緊鄰，彼此會相互傳導，至少長

達10公尺距離的木板有隆起痕跡，造成地板相鄰間的高度達

一個硬幣之厚度。原告也曾詢問施工師傅，無法部分更換地

板，而鑑定證人也表示更換部分地板有色差問題，故只能全

部更換地板。參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3號民事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決意旨，可知產生色差問題非正常室內裝潢應有狀態，而有

全室重新施作之必要。而原告建物的地板及天花板於110年

2、3月整新完成，至112年2月1日發現漏水，該天花板及地

板已使用2年，天花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10,904

元，地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208,860元，合計共2

19,764元。

　⒉系爭372-1號2樓建物未曾因其他樓層使用水而造成漏水影

響，而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前：6樓-3房屋浴室放

水前2樓管道間現況以紅外線顯像儀檢測無滴水現象。而鑑

定後：1.6樓-3房屋浴室浴缸、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

管街接為一處排到幹管處之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

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分沿管道間滲流

到底部2樓房屋之管道間，6樓-3房屋浴室放水試驗結束後即

無滴水情事繼續發生。且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後，五樓

浴室天花板內浴缸排水管有滴藍色水」。

　⒊被告陳俞潔於112年6月8日言詞辯論時曾表示對於鑑定單位

無意見，而於112年10月31日及113年5月21日勘驗時，被告

均到場，對於技師指明之鑑定方法並未表示反對意見，被告

陳俞潔於事後爭執鑑定單位意見之專業性顯無理由。　　

　⒋排水主幹管乃被告陳俞潔在使用，無論漏水位置為何，均應

由被告陳俞潔負管理修繕責任。倘共用部分發生漏水而滲漏

至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被告長春管委會有修繕義務，

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790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728號

等民事判決意旨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10條第

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本件漏水點位於共同管

道與幹管的銜接處，被告陳俞潔及長春管委會均應負擔修繕

義務及賠償責任。因此，依民法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將6樓-3房屋，按113年

8月2日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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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

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催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

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

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

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

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

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

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

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訴

訟費用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⒌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長春管委會

　　共同管道間的主幹管銜接處是否鬆脫，應打開管道間始能確

認，但大樓5樓-2住戶不配合，而無從確認。而工程實務

上，住戶的排水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漏水、或一般幹管接

到共同管道間的接頭如果漏水，都是該幹管用水的住戶應負

責，而不是管委會，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表示排水管在被告

陳俞潔使用的主幹管及共同管道銜接處鬆脫，故被告長春管

委會無修繕義務，應由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等語。

㈡、被告陳俞潔

　⒈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可知，不同位置的漏水點

會有不同修繕責任之人。系爭鑑定報告雖稱漏水點在「浴缸

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

管線有老化損」，但未精確找出漏水點究竟在6樓-3房屋的

專有範圍？或在6樓-3房屋的樓上或樓下5樓住戶的共有範

圍？或在大樓管道間或其他公共空間全體住戶共有範圍？如

為6樓-3房屋滲水，為何樓下其他住戶未表示有漏水，倘能

證明為6樓-3房屋造成滲水，被告陳俞潔願配合修繕，如為

公共管線問題，則應由大家共同負擔。

　⒉被告陳俞潔訴訟代理人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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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

門外、門內地板或其他位置之地板均完好，並未有受水漬之

現象，故系爭鑑定報告就修復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

之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原告建物的地板受損事

實不符。　

　⒊被告陳俞潔對於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漏水來源確定是6樓3房

屋專有管線造成」沒有意見，但系爭鑑定報告表示「漏水係

由6樓3房專有部份沿流至公共管道間再流到2樓」等情並不

專業也不正確。蓋6樓-3房屋埋設在浴室地板下的專有管線

並非越出6樓-3專有範圍馬上連接公共管道間，而是經過很

長的公共區域才連接到公共管道間。倘漏水點位於6樓-3房

屋的專有區域，則代表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

因為6樓-3房屋的最靠近公共區域的外側，浴室牆外就是屬

於公共區域的走廊空間。而若漏水在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

方，因浴室地板下方的水管是被實心的混凝地板包住，漏水

不可能平行穿透6樓公共區域的空間再流到6樓公共管道間而

順流到原告建物，漏水應會直接透過地板滲漏到5樓天花

板。因此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水管走過公共區域空間，

延伸到管道間時，在小水管與管道間的大管銜接處即幹管銜

接處鬆脫始造成漏水，而漏水順著管道間的公共水管順流到

原告建物，始為合理的推論。　　

　⒋依鈞院卷219頁上方照片滴藍色水的位置，可知水管因銜接

　　而有套管處之管徑較大，若漏水點在照片藍色水滴處，則該

水滴順流到水管套管處，因管徑比套管後小一圈，水滴將受

較大管徑阻擋，定會直接滴下5樓-3之天花板而不會沿流到

管道間。而該漏水點非屬6樓-3房屋專有範圍，而屬5樓3專

有範圍，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32號民事判決意旨

「…按鑑定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鑑定人或受囑託之機關團

體依其特別知識就鑑定事項加以判斷，本應詳盡說明獲得鑑

定結論之理由，鑑定意見僅係供作法院判斷事實之證據資

料，可採與否，法院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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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鑑定機關團體為鑑定時，如提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

不完足之處，法院應命該機關團體指定之人到場說明，經法

院訊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為

適當及完全之辯論，法院再據此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所踐行之程序始得謂為合

法。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

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

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系爭鑑定報

告的意見不得採為判決依據，故被告陳俞潔並無修繕責任。

　⒌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12條、第56條

　　第1項等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的定義及範圍是以建

物空間位置作為劃分界限，而非以使用水管之對象作為認定

標準。易言之，6樓-3房屋在公寓大厦的專有範圍應只在起

造人於建造執照所標示之詳細圖說之位置範圍內，與漏水之

水管是否只排放6樓-3房屋的浴室用水無關，因此超出6樓-3

房屋專有位置範圍外，维修費由何方負擔與管線是何區分所

有權人專用無關。管線位於6樓-3房屋與左右鄰居或樓上、

樓下鄰居間的共同壁或樓地板中間發生漏水，均不能因為該

管線為特定一方區分所有權人專用而由特定一方單獨付維修

責任，況管線係在公共管道間漏水，豈能視為6樓-3房屋專

有部分而由被告負維修責任？原告主張管道間的水管是6樓-

3房屋的浴室排水專用，顯與公寓大厦管理條例條例及長春

管委會規約之約定不符。此外，原告引用臺中地方法院109

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內容乃係因該案被告將自家浴室

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因此不論該水管位在專有區域或

共有區域，均應由該案被告負維修責任，然本件被告陳俞潔

就漏水並無可歸責。

　⒍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⑴漏水點已不屬於6樓-3房屋專有範圍，然系爭鑑定報告未將

漏水點說明清楚，被告對於鑑定證人吳俊仁審理中證詞無意

見，主張以鑑定人言詞陳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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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系爭漏水點是因5樓-3天花板上方三管合為一幹管後接入共

同管道間的水管銜接點鬆脫後破損，才產生漏水。再依經驗

法則判斷，漏水沿管道間垂直上下的共同水管外緣流到二樓

轉彎處，才滴在二樓天花板而滲漏到二樓地板，依長春管委

會住戶規約第21條一、第5點：「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

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维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

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故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

委負修繕義務等語。　

㈢、被告林俞峰

　  嘉義市公明路372號5樓-3房屋為被告林俞峰所有（下稱5樓-

3房屋），系爭鑑定報告的照片（鈞院卷一第219頁）係鑑定

人由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內，打開浴室的天花板查看

漏水而拍攝。被告林俞峰同意兩造得通過5樓-3房屋進行修

繕，但若修繕過程中造成5樓-3房屋受損，原告應負責。　

㈣、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應由何人負修繕責任？

　⒈原告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發生漏水，原因乃是

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

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幹管，匯流排到共同管道銜接

處有老化、破損，致使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原告所有372-1

號2樓建物管道間等情，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報

告1份在卷可佐，略稱：「⒊…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

號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情形，依據複勘檢測6樓-3房屋浴室浴

缸放水加藍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藍色水，6樓-3

房屋浴室地排放水加紅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紅

色水，6樓-3房屋浴室洗手台放水加紫色色素2樓管道間有明

顯滴紫色水，故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

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

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

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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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

坪有泡過水等現象」等語（鑑定報告第3-4頁），且為兩造

所不否認，足認原告主張372-1號2樓建物漏水是來自被告陳

俞潔之家庭用水一情，自堪信為真實。

　⒉然而，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雖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

庭用水，但關於實際之漏水點及漏水原因，鑑定人吳俊仁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是幹管末端接到共通管道間的點漏水，

如果以相對位置來說大約是被告浴室的浴缸旁邊的位置，因

為那個地方就是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上面那張照片是三

條支管流到幹管的位置，可以看出那裡有藍色的一點，表示

被告（陳俞潔）浴室的地排有滲水情形，但該位置並不是水

管的破裂處，破裂處應該是在混泥土裡面，幹管接共通管道

間的位置」、「不是六樓三的樓地板漏水，而是六樓三的幹

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位置漏水，我們覺得那個地方鬆脫後破

損的可能性比較高」等語（本院卷二第54-55頁），由是可

知，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之原因，乃是由於被

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

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

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甚明，據此足認，本

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是在共同管道間內（即被告陳俞潔6

樓-3房屋之家庭用水幹管與共同管道銜接處）甚明，且此情

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自堪信為真實。準此，本件兩造尚有爭

執之處在於：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

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

繕？抑或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或者如原告所述應由

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修繕？

　⒊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

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

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

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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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定有明文。由是

以觀，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例如住戶專用排水管

線），原則上由區分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負責維護及修繕，然

倘若是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則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

繕甚明。

　⒋承此，本件應續予調查釐清者，乃發生漏水之處即被告陳俞

潔6樓-3房屋之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

漏水，究竟屬於約定專用部分之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

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或者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漏

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本院審酌本件發生漏水

之位置，乃位於共同管道間內（接近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

房屋的共同管道），又共同管道間乃屬被告大樓全體住戶共

用排水之設施，為住戶集體使用之構造，性質上屬於共用部

分，自不待言。再者，本件漏水之位置，依鑑定人吳俊仁所

述雖然是在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

管道之銜接處，固摻雜被告陳俞潔之個人用水問題，可是共

同管道間既然是共用部分，且為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

施，即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縱

使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排水幹管最後銜接共同管道（事實

上被告全體住戶生活用水均集體排至共同管道），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5款規定，該部分亦不得視為約定專用部

分，而仍屬共用部分至明，故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

條規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

負責，自堪認定。

　⒌至於原告雖主張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

負責修繕云云，惟查該排水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係在被

告大樓共同管道間內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共同管道

間乃該大樓各住戶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的公共空間，性質

上為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共用部分，已如前述，而上開家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用水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接頭處鬆脫既為本件漏水之

所在，且位在共同管道間內，顯然被告長春管委會始有管

理、維護之權限，從而修繕義務亦應歸屬於被告長春管委

會，而非6樓-3房屋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始符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10條規定之意旨，故原告主張被告陳俞潔亦應共同

負擔修繕、管理、維護之責，即不可採。至於原告所引用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該個案乃

係由於該案被告施工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

其本身對於漏水有可歸責原因，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無

比附援引之餘地，併此敘明。

　⒍復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

7條中段定有明文。又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二、他

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

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

　　拒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

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

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

水，已如前述，足認前揭漏水情形已對原告372-1號2樓建物

所有權之圓滿行使，構成侵害，原告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10條規定請求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人即被告長春管委會

將該破損漏水處予以修復，並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

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

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再者，依鑑定人吳俊仁之鑑定

意見，本件漏水修繕須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

工，略稱：「（如果要修復漏水是要從何處施工？）要從五

樓三天花板破壞混泥土把破損處修復後，再把混泥土回填回

去」等語（本院卷二第56頁），故原告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林俞峰應容認並不妨礙被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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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管委會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

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

漏水為止，亦為被告林俞峰所不否認，同屬有理由，自應准

許。

　⒎至於原告併請求被告陳俞潔應共同負擔修繕之責，則屬無理

由，應予駁回；此外，原告併聲明倘被告陳俞潔或長春管委

會不予修繕，應容認原告自行僱工進入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

3房屋內修繕，並由被告兩人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云云，

但由於鑑定人吳俊仁已證述本件應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

房屋進行施工修繕，並非由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房屋

施工，故原告前開主張，已屬無據，況其聲明修繕費部分，

純屬強制執行法第127條代履行之費用問題，並無另外聲明

請求之利益，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陳俞潔賠償其所有372-1號2

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損壞？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

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危害他人

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

字第158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裁判要旨參照）。而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

　　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亦有明文，顯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之規定

　　，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致損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又不

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

值。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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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

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

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又該共同管

道間乃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屬於區分所有權人生

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規定，該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

負責，均如前述，則被告長春管委會因對上述共用部分建物

疏於維修、保管，而有欠缺，致漏水滲入原告所有372-1號2

樓建物，致使原告受有建物天花板及地坪毀損之損害，故原

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被告長春管委會予以賠償，即屬有理由。

　⒊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乃是來自被告

陳俞潔之家庭用水，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

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

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

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其本身並非自然人，當

然無所謂製造家庭用水或漏水問題，但同條例第10條既明定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委

會負責，即可知該共用部分發生漏水，縱使非由管委會造

成，亦係由管委會負維護及修繕之責，而非由實際用水住戶

負責，故無論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或民法第191條之1所定損

害賠償責任，均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所定負修繕、

管理及維護義務之人，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此乃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對於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責任區分之特別規定，自

應優先予以適用，故被告陳俞潔就屬於住戶集體使用之共同

管道間及共用排水設施，既無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則原

告請求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自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⒋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再按不法

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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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民法第196條參照）。而物被毀損時，請求賠償物被毀

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

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

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

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毀損，如予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修繕費

用，經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結果，該會出

具鑑定報告書略稱：「經評估合理修復費用為嘉義市○○路

00000號2樓房間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

屋管道間施作）：防護措施、舊有天花板切平整拆除運棄

（含施工架）、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含補角料封板）（含

施工架)、批土油漆(油漆參考虹牌、青葉、含施工架）、零

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

修復費用概估13,860元」、「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

室内地坪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室内

地坪施作）：防護措施（含傢俱移動、復原）、舊有木地板

拆除運棄、鋪設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含2.0mmPE或泡棉、

收邊、填縫）、室內清潔、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

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279,594元」

等語（本院卷一第183頁），其鑑定結果係由鑑定人2次親自

前往372-1號2樓建物勘查，並向相關廠商訪價所完成，其鑑

定方法無違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自堪予採信。惟關於鑑定

報告所估算之修繕費用中，倘若屬於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

品，應予折舊，茲分別述敘如下：

　　⑴天花板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二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天花

板修繕總費用為13,860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新施作矽

酸鈣天花板4,000元及批土油漆4,000元，而依「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

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

迄至其發現漏水時（112年2月1日），天花板完工使用時

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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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此並未予爭執，堪予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

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

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

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

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

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

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

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545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

本÷( 耐用年數＋1)即8,000÷(10+1)≒727（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

數）×（使用年數）即(8,000－727) ×1/10×（2+0/12）≒

1,45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

（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8,000－1,455＝6,545】，

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5,860元，合計

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12,405元，惟原告於此範圍

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10,904元（本院卷二第155

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地坪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三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地坪

修繕總費用為279,549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萊弗橡木

超耐磨地板191,400元（本院卷一第259頁），而依「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

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

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止（112年2月1日），地坪完工使

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

管委會此對並未予爭執，亦堪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

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

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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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

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

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

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

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

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156,60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

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91,400÷(10+1)≒17,400（小

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

（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91,400－17,400) ×1/10

×（2+0/12）≒34,8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

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91,400－34,

800＝156,600】，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

目88,194元，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244,794元，

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208,860元（本

院卷二第156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

許。

　　⑶綜上，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賠償回復372-1號2樓

建物天花板之修繕費10,904元及地坪修繕費208,860元，

合計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賠償219,764元，屬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於原告逾此範圍，於起訴時主張被告長春管委

會應賠償293,454元，就超過前開准許範圍，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⒌至於被告陳俞潔之訴訟代理人雖辯稱其曾進入原告建物查

看，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

板有泡過水痕跡，鑑定報告修復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

算，顯與受損事實不符云云，惟查，本件經本院比對漏水照

片後，再勘驗現場確認積水位置寬度為292.5公分，長度約

1,862公分，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二第9、15頁），

據此長寬換算泡水面積約為54.4635平方公尺（計算式：29

2.5公分× 1,862公分÷10,000），再以1平方公尺約等於0.30

25坪計算，面積約為16坪（計算式：54.4635× 0.30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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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顯非被告陳俞潔所辯僅有不到1坪範圍地板泡水云

云；更何況，再經本院函詢鑑定機關有關以58坪計算地坪損

害之依據，回覆稱「…局部施作恐有材質色差問題，故依原

告說明將3樓室內木地板全部58坪拆除運棄重新鋪設施作」

等語，亦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4年1月22日函文可佐

（本院卷一第345頁），足認本件地坪倘若僅部分更換，可

能產生色差問題，即非屬損害賠償所應回復之「應有狀

態」，自難認屬合適之損害賠償方法，故被告所辯，自無足

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等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長春管委會應依台灣營

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

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

漏水之狀態（需從6樓-3房屋浴室下方即被告林俞峰所有5

樓-3房屋施作）。㈡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管委會偕同

修繕人員進入其所有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

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

目進行修繕工程。㈢被告長春管委會應給付原告219,764

元，及自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追加被告暨準備狀送達被告長

春管委會之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

1、2、3項所示。至於原告逾前開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審核後對於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給付，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P告長春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併依職權宣告

被告長春管委會如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主

文第1、2項所示之給付，由於性質上不適於訴訟確定前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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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爰不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周俞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江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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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410號
原      告  啦摩卡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怡君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林郁崧律師
被      告  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光偉  
被      告  陳俞潔  
訴訟代理人  楊漢東律師
複代理人    林威廷  
被      告  林俞峰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門牌嘉義市○○路00000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被告林俞峰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施作）。
二、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偕同修繕人員進入其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
三、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19,764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50％，其餘50％由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如以219,76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修繕其六樓浴室排水管線漏水並賠償原告所有損失。嗣於民國115年1月7日以書狀及本院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下稱長春管委會）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公明路372號6樓-3房屋（下稱6樓-3房屋），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僱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門牌編號嘉義市○○路000號5樓-3房屋（下稱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9至110頁），審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市○段○○段○○○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下稱372-1號2樓建物），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滲漏水，導致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發生毀損，原告因而受有293,454元損害（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13,860元及2樓室內地板回復279,594元。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及修繕費用75,600元。
㈡、系爭鑑定報告針對滲漏水原因已表明：「…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再參台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意旨，縱使接頭處係位於管道間（假設語）支管與連接管道間公共排水管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接頭處亦屬住戶專有部分內之管線，而非大樓共用部分之範圍，故6樓-3房屋滲漏水始為本件漏水原因，被告陳俞潔應負修繕義務。　　
㈢、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由鑑定證人證述可知，系爭漏水地點位於6樓-3所使用的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故本件漏水點發生於6樓-3房屋即陳俞潔之專有部分，故修補責任應為被告陳俞潔，倘認應由5樓-3房屋修復，則5樓-3房屋屋主即被告林俞峰有容忍進入修繕之義務。　
㈣、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屬於有隙縫的卡扣式地板，因漏水的水流會滲透到卡扣式木板下方，有些木板部會吸水而膨脹隆起，且每片木板相扣緊鄰，彼此會相互傳導，至少長達10公尺距離的木板有隆起痕跡，造成地板相鄰間的高度達一個硬幣之厚度。原告也曾詢問施工師傅，無法部分更換地板，而鑑定證人也表示更換部分地板有色差問題，故只能全部更換地板。參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知產生色差問題非正常室內裝潢應有狀態，而有全室重新施作之必要。而原告建物的地板及天花板於110年2、3月整新完成，至112年2月1日發現漏水，該天花板及地板已使用2年，天花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10,904元，地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208,860元，合計共219,764元。
　⒉系爭372-1號2樓建物未曾因其他樓層使用水而造成漏水影響，而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前：6樓-3房屋浴室放水前2樓管道間現況以紅外線顯像儀檢測無滴水現象。而鑑定後：1.6樓-3房屋浴室浴缸、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街接為一處排到幹管處之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分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2樓房屋之管道間，6樓-3房屋浴室放水試驗結束後即無滴水情事繼續發生。且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後，五樓浴室天花板內浴缸排水管有滴藍色水」。
　⒊被告陳俞潔於112年6月8日言詞辯論時曾表示對於鑑定單位無意見，而於112年10月31日及113年5月21日勘驗時，被告均到場，對於技師指明之鑑定方法並未表示反對意見，被告陳俞潔於事後爭執鑑定單位意見之專業性顯無理由。　　
　⒋排水主幹管乃被告陳俞潔在使用，無論漏水位置為何，均應由被告陳俞潔負管理修繕責任。倘共用部分發生漏水而滲漏至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被告長春管委會有修繕義務，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0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728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本件漏水點位於共同管道與幹管的銜接處，被告陳俞潔及長春管委會均應負擔修繕義務及賠償責任。因此，依民法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將6樓-3房屋，按113年8月2日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催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長春管委會
　　共同管道間的主幹管銜接處是否鬆脫，應打開管道間始能確認，但大樓5樓-2住戶不配合，而無從確認。而工程實務上，住戶的排水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漏水、或一般幹管接到共同管道間的接頭如果漏水，都是該幹管用水的住戶應負責，而不是管委會，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表示排水管在被告陳俞潔使用的主幹管及共同管道銜接處鬆脫，故被告長春管委會無修繕義務，應由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等語。
㈡、被告陳俞潔
　⒈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可知，不同位置的漏水點會有不同修繕責任之人。系爭鑑定報告雖稱漏水點在「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損」，但未精確找出漏水點究竟在6樓-3房屋的專有範圍？或在6樓-3房屋的樓上或樓下5樓住戶的共有範圍？或在大樓管道間或其他公共空間全體住戶共有範圍？如為6樓-3房屋滲水，為何樓下其他住戶未表示有漏水，倘能證明為6樓-3房屋造成滲水，被告陳俞潔願配合修繕，如為公共管線問題，則應由大家共同負擔。
　⒉被告陳俞潔訴訟代理人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門外、門內地板或其他位置之地板均完好，並未有受水漬之現象，故系爭鑑定報告就修復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之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原告建物的地板受損事實不符。　
　⒊被告陳俞潔對於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漏水來源確定是6樓3房屋專有管線造成」沒有意見，但系爭鑑定報告表示「漏水係由6樓3房專有部份沿流至公共管道間再流到2樓」等情並不專業也不正確。蓋6樓-3房屋埋設在浴室地板下的專有管線並非越出6樓-3專有範圍馬上連接公共管道間，而是經過很長的公共區域才連接到公共管道間。倘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的專有區域，則代表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因為6樓-3房屋的最靠近公共區域的外側，浴室牆外就是屬於公共區域的走廊空間。而若漏水在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因浴室地板下方的水管是被實心的混凝地板包住，漏水不可能平行穿透6樓公共區域的空間再流到6樓公共管道間而順流到原告建物，漏水應會直接透過地板滲漏到5樓天花板。因此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水管走過公共區域空間，延伸到管道間時，在小水管與管道間的大管銜接處即幹管銜接處鬆脫始造成漏水，而漏水順著管道間的公共水管順流到原告建物，始為合理的推論。　　
　⒋依鈞院卷219頁上方照片滴藍色水的位置，可知水管因銜接
　　而有套管處之管徑較大，若漏水點在照片藍色水滴處，則該水滴順流到水管套管處，因管徑比套管後小一圈，水滴將受較大管徑阻擋，定會直接滴下5樓-3之天花板而不會沿流到管道間。而該漏水點非屬6樓-3房屋專有範圍，而屬5樓3專有範圍，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32號民事判決意旨「…按鑑定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鑑定人或受囑託之機關團體依其特別知識就鑑定事項加以判斷，本應詳盡說明獲得鑑定結論之理由，鑑定意見僅係供作法院判斷事實之證據資料，可採與否，法院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鑑定機關團體為鑑定時，如提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法院應命該機關團體指定之人到場說明，經法院訊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為適當及完全之辯論，法院再據此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所踐行之程序始得謂為合法。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系爭鑑定報告的意見不得採為判決依據，故被告陳俞潔並無修繕責任。
　⒌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12條、第56條
　　第1項等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的定義及範圍是以建物空間位置作為劃分界限，而非以使用水管之對象作為認定標準。易言之，6樓-3房屋在公寓大厦的專有範圍應只在起造人於建造執照所標示之詳細圖說之位置範圍內，與漏水之水管是否只排放6樓-3房屋的浴室用水無關，因此超出6樓-3房屋專有位置範圍外，维修費由何方負擔與管線是何區分所有權人專用無關。管線位於6樓-3房屋與左右鄰居或樓上、樓下鄰居間的共同壁或樓地板中間發生漏水，均不能因為該管線為特定一方區分所有權人專用而由特定一方單獨付維修責任，況管線係在公共管道間漏水，豈能視為6樓-3房屋專有部分而由被告負維修責任？原告主張管道間的水管是6樓-3房屋的浴室排水專用，顯與公寓大厦管理條例條例及長春管委會規約之約定不符。此外，原告引用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內容乃係因該案被告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因此不論該水管位在專有區域或共有區域，均應由該案被告負維修責任，然本件被告陳俞潔就漏水並無可歸責。
　⒍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⑴漏水點已不屬於6樓-3房屋專有範圍，然系爭鑑定報告未將漏水點說明清楚，被告對於鑑定證人吳俊仁審理中證詞無意見，主張以鑑定人言詞陳述為準。
　⑵系爭漏水點是因5樓-3天花板上方三管合為一幹管後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水管銜接點鬆脫後破損，才產生漏水。再依經驗法則判斷，漏水沿管道間垂直上下的共同水管外緣流到二樓轉彎處，才滴在二樓天花板而滲漏到二樓地板，依長春管委會住戶規約第21條一、第5點：「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维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故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負修繕義務等語。　
㈢、被告林俞峰
　  嘉義市公明路372號5樓-3房屋為被告林俞峰所有（下稱5樓-3房屋），系爭鑑定報告的照片（鈞院卷一第219頁）係鑑定人由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內，打開浴室的天花板查看漏水而拍攝。被告林俞峰同意兩造得通過5樓-3房屋進行修繕，但若修繕過程中造成5樓-3房屋受損，原告應負責。　
㈣、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應由何人負修繕責任？
　⒈原告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發生漏水，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幹管，匯流排到共同管道銜接處有老化、破損，致使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等情，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佐，略稱：「⒊…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情形，依據複勘檢測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加藍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藍色水，6樓-3房屋浴室地排放水加紅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紅色水，6樓-3房屋浴室洗手台放水加紫色色素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紫色水，故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等語（鑑定報告第3-4頁），且為兩造所不否認，足認原告主張372-1號2樓建物漏水是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一情，自堪信為真實。
　⒉然而，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雖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但關於實際之漏水點及漏水原因，鑑定人吳俊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是幹管末端接到共通管道間的點漏水，如果以相對位置來說大約是被告浴室的浴缸旁邊的位置，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上面那張照片是三條支管流到幹管的位置，可以看出那裡有藍色的一點，表示被告（陳俞潔）浴室的地排有滲水情形，但該位置並不是水管的破裂處，破裂處應該是在混泥土裡面，幹管接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不是六樓三的樓地板漏水，而是六樓三的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位置漏水，我們覺得那個地方鬆脫後破損的可能性比較高」等語（本院卷二第54-55頁），由是可知，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之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甚明，據此足認，本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是在共同管道間內（即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之家庭用水幹管與共同管道銜接處）甚明，且此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自堪信為真實。準此，本件兩造尚有爭執之處在於：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抑或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或者如原告所述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修繕？
　⒊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定有明文。由是以觀，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例如住戶專用排水管線），原則上由區分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負責維護及修繕，然倘若是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則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甚明。
　⒋承此，本件應續予調查釐清者，乃發生漏水之處即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之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究竟屬於約定專用部分之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或者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本院審酌本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位於共同管道間內（接近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的共同管道），又共同管道間乃屬被告大樓全體住戶共用排水之設施，為住戶集體使用之構造，性質上屬於共用部分，自不待言。再者，本件漏水之位置，依鑑定人吳俊仁所述雖然是在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固摻雜被告陳俞潔之個人用水問題，可是共同管道間既然是共用部分，且為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即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縱使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排水幹管最後銜接共同管道（事實上被告全體住戶生活用水均集體排至共同管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5款規定，該部分亦不得視為約定專用部分，而仍屬共用部分至明，故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自堪認定。
　⒌至於原告雖主張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負責修繕云云，惟查該排水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係在被告大樓共同管道間內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共同管道間乃該大樓各住戶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的公共空間，性質上為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共用部分，已如前述，而上開家庭用水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接頭處鬆脫既為本件漏水之所在，且位在共同管道間內，顯然被告長春管委會始有管理、維護之權限，從而修繕義務亦應歸屬於被告長春管委會，而非6樓-3房屋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始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之意旨，故原告主張被告陳俞潔亦應共同負擔修繕、管理、維護之責，即不可採。至於原告所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該個案乃係由於該案被告施工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其本身對於漏水有可歸責原因，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併此敘明。
　⒍復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中段定有明文。又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
　　拒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已如前述，足認前揭漏水情形已對原告372-1號2樓建物所有權之圓滿行使，構成侵害，原告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請求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人即被告長春管委會將該破損漏水處予以修復，並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再者，依鑑定人吳俊仁之鑑定意見，本件漏水修繕須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工，略稱：「（如果要修復漏水是要從何處施工？）要從五樓三天花板破壞混泥土把破損處修復後，再把混泥土回填回去」等語（本院卷二第56頁），故原告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林俞峰應容認並不妨礙被告長春管委會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亦為被告林俞峰所不否認，同屬有理由，自應准許。
　⒎至於原告併請求被告陳俞潔應共同負擔修繕之責，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此外，原告併聲明倘被告陳俞潔或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應容認原告自行僱工進入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內修繕，並由被告兩人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云云，但由於鑑定人吳俊仁已證述本件應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工修繕，並非由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房屋施工，故原告前開主張，已屬無據，況其聲明修繕費部分，純屬強制執行法第127條代履行之費用問題，並無另外聲明請求之利益，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陳俞潔賠償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損壞？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危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 字第158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裁判要旨參照）。而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
　　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亦有明文，顯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之規定
　　，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致損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又該共同管道間乃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屬於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該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均如前述，則被告長春管委會因對上述共用部分建物疏於維修、保管，而有欠缺，致漏水滲入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致使原告受有建物天花板及地坪毀損之損害，故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被告長春管委會予以賠償，即屬有理由。
　⒊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乃是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其本身並非自然人，當然無所謂製造家庭用水或漏水問題，但同條例第10條既明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委會負責，即可知該共用部分發生漏水，縱使非由管委會造成，亦係由管委會負維護及修繕之責，而非由實際用水住戶負責，故無論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或民法第191條之1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均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所定負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之人，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此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責任區分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予以適用，故被告陳俞潔就屬於住戶集體使用之共同管道間及共用排水設施，既無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⒋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再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參照）。而物被毀損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毀損，如予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修繕費用，經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結果，該會出具鑑定報告書略稱：「經評估合理修復費用為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間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防護措施、舊有天花板切平整拆除運棄（含施工架）、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含補角料封板）（含施工架)、批土油漆(油漆參考虹牌、青葉、含施工架）、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13,860元」、「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室内地坪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室内地坪施作）：防護措施（含傢俱移動、復原）、舊有木地板拆除運棄、鋪設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含2.0mmPE或泡棉、收邊、填縫）、室內清潔、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279,594元」等語（本院卷一第183頁），其鑑定結果係由鑑定人2次親自前往372-1號2樓建物勘查，並向相關廠商訪價所完成，其鑑定方法無違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自堪予採信。惟關於鑑定報告所估算之修繕費用中，倘若屬於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茲分別述敘如下：
　　⑴天花板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二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修繕總費用為13,860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4,000元及批土油漆4,000元，而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112年2月1日），天花板完工使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會對此並未予爭執，堪予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545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8,000÷(10+1)≒72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8,000－727) ×1/10×（2+0/12）≒1,45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8,000－1,455＝6,545】，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5,860元，合計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12,405元，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10,904元（本院卷二第155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地坪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三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地坪修繕總費用為279,549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191,400元（本院卷一第259頁），而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止（112年2月1日），地坪完工使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會此對並未予爭執，亦堪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156,60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91,400÷(10+1)≒17,4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91,400－17,400) ×1/10×（2+0/12）≒34,8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91,400－34,800＝156,600】，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88,194元，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244,794元，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208,860元（本院卷二第156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綜上，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賠償回復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之修繕費10,904元及地坪修繕費208,860元，合計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賠償219,764元，屬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逾此範圍，於起訴時主張被告長春管委會應賠償293,454元，就超過前開准許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⒌至於被告陳俞潔之訴訟代理人雖辯稱其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鑑定報告修復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受損事實不符云云，惟查，本件經本院比對漏水照片後，再勘驗現場確認積水位置寬度為292.5公分，長度約1,862公分，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二第9、15頁），據此長寬換算泡水面積約為54.4635平方公尺（計算式：292.5公分× 1,862公分÷10,000），再以1平方公尺約等於0.3025坪計算，面積約為16坪（計算式：54.4635× 0.3025=16.4745），顯非被告陳俞潔所辯僅有不到1坪範圍地板泡水云云；更何況，再經本院函詢鑑定機關有關以58坪計算地坪損害之依據，回覆稱「…局部施作恐有材質色差問題，故依原告說明將3樓室內木地板全部58坪拆除運棄重新鋪設施作」等語，亦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4年1月22日函文可佐（本院卷一第345頁），足認本件地坪倘若僅部分更換，可能產生色差問題，即非屬損害賠償所應回復之「應有狀態」，自難認屬合適之損害賠償方法，故被告所辯，自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長春管委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6樓-3房屋浴室下方即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施作）。㈡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管委會偕同修繕人員進入其所有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㈢被告長春管委會應給付原告219,764元，及自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追加被告暨準備狀送達被告長春管委會之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所示。至於原告逾前開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審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給付，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P告長春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併依職權宣告被告長春管委會如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主文第1、2項所示之給付，由於性質上不適於訴訟確定前假執行，爰不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周俞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江芳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410號

原      告  啦摩卡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怡君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林郁崧律師

被      告  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光偉  

被      告  陳俞潔  

訴訟代理人  楊漢東律師

複代理人    林威廷  

被      告  林俞峰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民國

    （下同）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

    及項目，將原告所有門牌嘉義市○○路00000號2樓建物予以修

    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被告林俞峰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

    5樓-3房屋施作）。

二、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偕同修繕人員進

    入其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

    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

    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

三、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19,76

    4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50％，其餘50％由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

    會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如以

    219,76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起

    訴時聲明：被告應修繕其六樓浴室排水管線漏水並賠償原告

    所有損失。嗣於民國115年1月7日以書狀及本院115年4月15

    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世家管理委

    員會（下稱長春管委會）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公明路372號6

    樓-3房屋（下稱6樓-3房屋），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

    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

    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

    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僱工

    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

    、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

    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5,600元。

    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或原

    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門牌編號嘉義市○○路000號5樓-3房屋（

    下稱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

    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

    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9至110頁），審

    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市○段○○段○○○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嘉義

    市○○路00000號2樓（下稱372-1號2樓建物），因被告陳俞潔

    所有6樓-3房屋滲漏水，導致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發生

    毀損，原告因而受有293,454元損害（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13

    ,860元及2樓室內地板回復279,594元。見本院卷一第259、2

    61頁）及修繕費用75,600元。

㈡、系爭鑑定報告針對滲漏水原因已表明：「…本案研判2樓房屋

    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

    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

    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

    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

    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再參台中

    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意旨，縱使接頭處

    係位於管道間（假設語）支管與連接管道間公共排水管之接

    頭處發生滲漏，接頭處亦屬住戶專有部分內之管線，而非大

    樓共用部分之範圍，故6樓-3房屋滲漏水始為本件漏水原因

    ，被告陳俞潔應負修繕義務。　　

㈢、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由鑑定證人證述可知，系爭漏水地點位於6樓-3所使用的幹

    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故本件漏水點發生於6樓-

    3房屋即陳俞潔之專有部分，故修補責任應為被告陳俞潔，

    倘認應由5樓-3房屋修復，則5樓-3房屋屋主即被告林俞峰有

    容忍進入修繕之義務。　

㈣、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屬於有隙縫的卡扣式地板，因

    漏水的水流會滲透到卡扣式木板下方，有些木板部會吸水而

    膨脹隆起，且每片木板相扣緊鄰，彼此會相互傳導，至少長

    達10公尺距離的木板有隆起痕跡，造成地板相鄰間的高度達

    一個硬幣之厚度。原告也曾詢問施工師傅，無法部分更換地

    板，而鑑定證人也表示更換部分地板有色差問題，故只能全

    部更換地板。參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3號民事判

    決意旨，可知產生色差問題非正常室內裝潢應有狀態，而有

    全室重新施作之必要。而原告建物的地板及天花板於110年2

    、3月整新完成，至112年2月1日發現漏水，該天花板及地板

    已使用2年，天花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10,904元

    ，地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208,860元，合計共219

    ,764元。

　⒉系爭372-1號2樓建物未曾因其他樓層使用水而造成漏水影響

    ，而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前：6樓-3房屋浴室放水

    前2樓管道間現況以紅外線顯像儀檢測無滴水現象。而鑑定

    後：1.6樓-3房屋浴室浴缸、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

    街接為一處排到幹管處之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

    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分沿管道間滲流到

    底部2樓房屋之管道間，6樓-3房屋浴室放水試驗結束後即無

    滴水情事繼續發生。且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後，五樓浴

    室天花板內浴缸排水管有滴藍色水」。

　⒊被告陳俞潔於112年6月8日言詞辯論時曾表示對於鑑定單位無

    意見，而於112年10月31日及113年5月21日勘驗時，被告均

    到場，對於技師指明之鑑定方法並未表示反對意見，被告陳

    俞潔於事後爭執鑑定單位意見之專業性顯無理由。　　

　⒋排水主幹管乃被告陳俞潔在使用，無論漏水位置為何，均應

    由被告陳俞潔負管理修繕責任。倘共用部分發生漏水而滲漏

    至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被告長春管委會有修繕義務，

    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790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728號

    等民事判決意旨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10條第

    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本件漏水點位於共同管

    道與幹管的銜接處，被告陳俞潔及長春管委會均應負擔修繕

    義務及賠償責任。因此，依民法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將6樓-3房屋，按113年8

    月2日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

    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

    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催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

    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

    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

    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

    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

    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

    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

    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訴

    訟費用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⒌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長春管委會

　　共同管道間的主幹管銜接處是否鬆脫，應打開管道間始能確

    認，但大樓5樓-2住戶不配合，而無從確認。而工程實務上

    ，住戶的排水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漏水、或一般幹管接到

    共同管道間的接頭如果漏水，都是該幹管用水的住戶應負責

    ，而不是管委會，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表示排水管在被告陳

    俞潔使用的主幹管及共同管道銜接處鬆脫，故被告長春管委

    會無修繕義務，應由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等語。

㈡、被告陳俞潔

　⒈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可知，不同位置的漏水點會

    有不同修繕責任之人。系爭鑑定報告雖稱漏水點在「浴缸排

    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

    線有老化損」，但未精確找出漏水點究竟在6樓-3房屋的專

    有範圍？或在6樓-3房屋的樓上或樓下5樓住戶的共有範圍？

    或在大樓管道間或其他公共空間全體住戶共有範圍？如為6

    樓-3房屋滲水，為何樓下其他住戶未表示有漏水，倘能證明

    為6樓-3房屋造成滲水，被告陳俞潔願配合修繕，如為公共

    管線問題，則應由大家共同負擔。

　⒉被告陳俞潔訴訟代理人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

    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

    門外、門內地板或其他位置之地板均完好，並未有受水漬之

    現象，故系爭鑑定報告就修復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

    之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原告建物的地板受損事

    實不符。　

　⒊被告陳俞潔對於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漏水來源確定是6樓3房

    屋專有管線造成」沒有意見，但系爭鑑定報告表示「漏水係

    由6樓3房專有部份沿流至公共管道間再流到2樓」等情並不

    專業也不正確。蓋6樓-3房屋埋設在浴室地板下的專有管線

    並非越出6樓-3專有範圍馬上連接公共管道間，而是經過很

    長的公共區域才連接到公共管道間。倘漏水點位於6樓-3房

    屋的專有區域，則代表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

    因為6樓-3房屋的最靠近公共區域的外側，浴室牆外就是屬

    於公共區域的走廊空間。而若漏水在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

    方，因浴室地板下方的水管是被實心的混凝地板包住，漏水

    不可能平行穿透6樓公共區域的空間再流到6樓公共管道間而

    順流到原告建物，漏水應會直接透過地板滲漏到5樓天花板

    。因此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水管走過公共區域空間，延

    伸到管道間時，在小水管與管道間的大管銜接處即幹管銜接

    處鬆脫始造成漏水，而漏水順著管道間的公共水管順流到原

    告建物，始為合理的推論。　　

　⒋依鈞院卷219頁上方照片滴藍色水的位置，可知水管因銜接

　　而有套管處之管徑較大，若漏水點在照片藍色水滴處，則該

    水滴順流到水管套管處，因管徑比套管後小一圈，水滴將受

    較大管徑阻擋，定會直接滴下5樓-3之天花板而不會沿流到

    管道間。而該漏水點非屬6樓-3房屋專有範圍，而屬5樓3專

    有範圍，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32號民事判決意旨

    「…按鑑定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鑑定人或受囑託之機關團

    體依其特別知識就鑑定事項加以判斷，本應詳盡說明獲得鑑

    定結論之理由，鑑定意見僅係供作法院判斷事實之證據資料

    ，可採與否，法院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

    鑑定機關團體為鑑定時，如提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不完

    足之處，法院應命該機關團體指定之人到場說明，經法院訊

    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為適當

    及完全之辯論，法院再據此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所踐行之程序始得謂為合法。倘

    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

    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

    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系爭鑑定報告的意

    見不得採為判決依據，故被告陳俞潔並無修繕責任。

　⒌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12條、第56條

　　第1項等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的定義及範圍是以建

    物空間位置作為劃分界限，而非以使用水管之對象作為認定

    標準。易言之，6樓-3房屋在公寓大厦的專有範圍應只在起

    造人於建造執照所標示之詳細圖說之位置範圍內，與漏水之

    水管是否只排放6樓-3房屋的浴室用水無關，因此超出6樓-3

    房屋專有位置範圍外，维修費由何方負擔與管線是何區分所

    有權人專用無關。管線位於6樓-3房屋與左右鄰居或樓上、

    樓下鄰居間的共同壁或樓地板中間發生漏水，均不能因為該

    管線為特定一方區分所有權人專用而由特定一方單獨付維修

    責任，況管線係在公共管道間漏水，豈能視為6樓-3房屋專

    有部分而由被告負維修責任？原告主張管道間的水管是6樓-

    3房屋的浴室排水專用，顯與公寓大厦管理條例條例及長春

    管委會規約之約定不符。此外，原告引用臺中地方法院109

    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內容乃係因該案被告將自家浴室

    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因此不論該水管位在專有區域或

    共有區域，均應由該案被告負維修責任，然本件被告陳俞潔

    就漏水並無可歸責。

　⒍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⑴漏水點已不屬於6樓-3房屋專有範圍，然系爭鑑定報告未將漏

    水點說明清楚，被告對於鑑定證人吳俊仁審理中證詞無意見

    ，主張以鑑定人言詞陳述為準。

　⑵系爭漏水點是因5樓-3天花板上方三管合為一幹管後接入共同

    管道間的水管銜接點鬆脫後破損，才產生漏水。再依經驗法

    則判斷，漏水沿管道間垂直上下的共同水管外緣流到二樓轉

    彎處，才滴在二樓天花板而滲漏到二樓地板，依長春管委會

    住戶規約第21條一、第5點：「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

    或其內之管線，其维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

    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故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

    負修繕義務等語。　

㈢、被告林俞峰

　  嘉義市公明路372號5樓-3房屋為被告林俞峰所有（下稱5樓-

    3房屋），系爭鑑定報告的照片（鈞院卷一第219頁）係鑑定

    人由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內，打開浴室的天花板查看

    漏水而拍攝。被告林俞峰同意兩造得通過5樓-3房屋進行修

    繕，但若修繕過程中造成5樓-3房屋受損，原告應負責。　

㈣、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應由何人負修繕責任？

　⒈原告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發生漏水，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幹管，匯流排到共同管道銜接處有老化、破損，致使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等情，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佐，略稱：「⒊…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情形，依據複勘檢測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加藍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藍色水，6樓-3房屋浴室地排放水加紅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紅色水，6樓-3房屋浴室洗手台放水加紫色色素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紫色水，故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等語（鑑定報告第3-4頁），且為兩造所不否認，足認原告主張372-1號2樓建物漏水是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一情，自堪信為真實。

　⒉然而，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雖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但關於實際之漏水點及漏水原因，鑑定人吳俊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是幹管末端接到共通管道間的點漏水，如果以相對位置來說大約是被告浴室的浴缸旁邊的位置，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上面那張照片是三條支管流到幹管的位置，可以看出那裡有藍色的一點，表示被告（陳俞潔）浴室的地排有滲水情形，但該位置並不是水管的破裂處，破裂處應該是在混泥土裡面，幹管接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不是六樓三的樓地板漏水，而是六樓三的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位置漏水，我們覺得那個地方鬆脫後破損的可能性比較高」等語（本院卷二第54-55頁），由是可知，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之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甚明，據此足認，本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是在共同管道間內（即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之家庭用水幹管與共同管道銜接處）甚明，且此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自堪信為真實。準此，本件兩造尚有爭執之處在於：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抑或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或者如原告所述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修繕？

　⒊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

    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

    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定有明文。由是以

    觀，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例如住戶專用排水管線），

    原則上由區分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負責維護及修繕，然倘若是

    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則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甚明

    。

　⒋承此，本件應續予調查釐清者，乃發生漏水之處即被告陳俞

    潔6樓-3房屋之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

    漏水，究竟屬於約定專用部分之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

    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或者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漏水

    ，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本院審酌本件發生漏水之

    位置，乃位於共同管道間內（接近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

    屋的共同管道），又共同管道間乃屬被告大樓全體住戶共用

    排水之設施，為住戶集體使用之構造，性質上屬於共用部分

    ，自不待言。再者，本件漏水之位置，依鑑定人吳俊仁所述

    雖然是在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

    道之銜接處，固摻雜被告陳俞潔之個人用水問題，可是共同

    管道間既然是共用部分，且為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

    ，即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縱使

    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排水幹管最後銜接共同管道（事實上

    被告全體住戶生活用水均集體排至共同管道），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7條第5款規定，該部分亦不得視為約定專用部分

    ，而仍屬共用部分至明，故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規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

    責，自堪認定。

　⒌至於原告雖主張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

    負責修繕云云，惟查該排水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係在被

    告大樓共同管道間內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共同管道

    間乃該大樓各住戶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的公共空間，性質

    上為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共用部分，已如前述，而上開家庭

    用水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接頭處鬆脫既為本件漏水之

    所在，且位在共同管道間內，顯然被告長春管委會始有管理

    、維護之權限，從而修繕義務亦應歸屬於被告長春管委會，

    而非6樓-3房屋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始符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0條規定之意旨，故原告主張被告陳俞潔亦應共同負擔

    修繕、管理、維護之責，即不可採。至於原告所引用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該個案乃係由

    於該案被告施工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其本

    身對於漏水有可歸責原因，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無比附

    援引之餘地，併此敘明。

　⒍復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中段定有明文。又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二、他住

    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

    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

　　拒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

    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

    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

    水，已如前述，足認前揭漏水情形已對原告372-1號2樓建物

    所有權之圓滿行使，構成侵害，原告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10條規定請求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人即被告長春管委會

    將該破損漏水處予以修復，並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

    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

    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再者，依鑑定人吳俊仁之鑑定

    意見，本件漏水修繕須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

    工，略稱：「（如果要修復漏水是要從何處施工？）要從五

    樓三天花板破壞混泥土把破損處修復後，再把混泥土回填回

    去」等語（本院卷二第56頁），故原告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林俞峰應容認並不妨礙被告長

    春管委會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

    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

    水為止，亦為被告林俞峰所不否認，同屬有理由，自應准許

    。

　⒎至於原告併請求被告陳俞潔應共同負擔修繕之責，則屬無理

    由，應予駁回；此外，原告併聲明倘被告陳俞潔或長春管委

    會不予修繕，應容認原告自行僱工進入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

    3房屋內修繕，並由被告兩人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云云，

    但由於鑑定人吳俊仁已證述本件應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

    房屋進行施工修繕，並非由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房屋

    施工，故原告前開主張，已屬無據，況其聲明修繕費部分，

    純屬強制執行法第127條代履行之費用問題，並無另外聲明

    請求之利益，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陳俞潔賠償其所有372-1號2

    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損壞？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法

    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危害他人權

    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 

    字第158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裁判要旨參照）。而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

　　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亦有明文，顯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之規定

　　，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致損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又不

    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

    值。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

    件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

    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

    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又該共同管

    道間乃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屬於區分所有權人生

    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規定，該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

    負責，均如前述，則被告長春管委會因對上述共用部分建物

    疏於維修、保管，而有欠缺，致漏水滲入原告所有372-1號2

    樓建物，致使原告受有建物天花板及地坪毀損之損害，故原

    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被告長春管委會予以賠償，即屬有理由。

　⒊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乃是來自被告

    陳俞潔之家庭用水，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

    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

    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

    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其本身並非自然人，當

    然無所謂製造家庭用水或漏水問題，但同條例第10條既明定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委

    會負責，即可知該共用部分發生漏水，縱使非由管委會造成

    ，亦係由管委會負維護及修繕之責，而非由實際用水住戶負

    責，故無論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或民法第191條之1所定損害

    賠償責任，均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所定負修繕、管

    理及維護義務之人，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此乃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對於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責任區分之特別規定，自應

    優先予以適用，故被告陳俞潔就屬於住戶集體使用之共同管

    道間及共用排水設施，既無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則原告

    請求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云云，自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⒋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再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參照）。而物被毀損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毀損，如予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修繕費用，經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結果，該會出具鑑定報告書略稱：「經評估合理修復費用為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間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防護措施、舊有天花板切平整拆除運棄（含施工架）、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含補角料封板）（含施工架)、批土油漆(油漆參考虹牌、青葉、含施工架）、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13,860元」、「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室内地坪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室内地坪施作）：防護措施（含傢俱移動、復原）、舊有木地板拆除運棄、鋪設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含2.0mmPE或泡棉、收邊、填縫）、室內清潔、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279,594元」等語（本院卷一第183頁），其鑑定結果係由鑑定人2次親自前往372-1號2樓建物勘查，並向相關廠商訪價所完成，其鑑定方法無違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自堪予採信。惟關於鑑定報告所估算之修繕費用中，倘若屬於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茲分別述敘如下：

　　⑴天花板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二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天花

      板修繕總費用為13,860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新施作矽

      酸鈣天花板4,000元及批土油漆4,000元，而依「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

      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

      迄至其發現漏水時（112年2月1日），天花板完工使用時

      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

      會對此並未予爭執，堪予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

      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

      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

      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

      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

      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

      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

      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545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 耐用年數＋1)即8,000÷(10+1)≒72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

      使用年數）即(8,000－727) ×1/10×（2+0/12）≒1,455（小

      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

      本－折舊額）即8,000－1,455＝6,545】，加計毋庸扣除折舊

      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5,860元，合計原告得向被告長春

      管委會請求12,405元，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

      願請求10,904元（本院卷二第155頁），屬於減縮請求，

      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地坪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三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地坪

      修繕總費用為279,549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萊弗橡木

      超耐磨地板191,400元（本院卷一第259頁），而依「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

      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

      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止（112年2月1日），地坪完工使

      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

      管委會此對並未予爭執，亦堪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

      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

      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

      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

      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

      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

      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

      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

      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156,60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

      成本÷( 耐用年數＋1)即191,400÷(10+1)≒17,400（小數點

      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

      年數）×（使用年數）即(191,400－17,400) ×1/10×（2+0/

      12）≒34,8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

      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91,400－34,800＝156,600

      】，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88,194元，

      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244,794元，惟原告於此範

      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208,860元（本院卷二第156頁

      ），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綜上，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賠償回復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之修繕費10,904元及地坪修繕費208,860元，合計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賠償219,764元，屬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逾此範圍，於起訴時主張被告長春管委會應賠償293,454元，就超過前開准許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⒌至於被告陳俞潔之訴訟代理人雖辯稱其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

    ，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

    有泡過水痕跡，鑑定報告修復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

    顯與受損事實不符云云，惟查，本件經本院比對漏水照片後

    ，再勘驗現場確認積水位置寬度為292.5公分，長度約1,862

    公分，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二第9、15頁），據此

    長寬換算泡水面積約為54.4635平方公尺（計算式：292.5公

    分× 1,862公分÷10,000），再以1平方公尺約等於0.3025坪

    計算，面積約為16坪（計算式：54.4635× 0.3025=16.4745

    ），顯非被告陳俞潔所辯僅有不到1坪範圍地板泡水云云；

    更何況，再經本院函詢鑑定機關有關以58坪計算地坪損害之

    依據，回覆稱「…局部施作恐有材質色差問題，故依原告說

    明將3樓室內木地板全部58坪拆除運棄重新鋪設施作」等語

    ，亦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4年1月22日函文可佐（本

    院卷一第345頁），足認本件地坪倘若僅部分更換，可能產

    生色差問題，即非屬損害賠償所應回復之「應有狀態」，自

    難認屬合適之損害賠償方法，故被告所辯，自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等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長春管委會應依台灣營

    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

    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

    漏水之狀態（需從6樓-3房屋浴室下方即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

    -3房屋施作）。㈡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管委會偕同修

    繕人員進入其所有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

    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

    進行修繕工程。㈢被告長春管委會應給付原告219,764元，及

    自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追加被告暨準備狀送達被告長春管委

    會之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3

    項所示。至於原告逾前開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

    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審核後對於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給付，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P告長春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併依職權宣告

    被告長春管委會如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主

    文第1、2項所示之給付，由於性質上不適於訴訟確定前假執

    行，爰不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周俞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江芳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410號

原      告  啦摩卡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怡君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林郁崧律師

被      告  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光偉  

被      告  陳俞潔  

訴訟代理人  楊漢東律師

複代理人    林威廷  

被      告  林俞峰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門牌嘉義市○○路00000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被告林俞峰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施作）。

二、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偕同修繕人員進入其所有門牌嘉義市公明路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

三、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19,764元，及自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50％，其餘50％由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如以219,76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修繕其六樓浴室排水管線漏水並賠償原告所有損失。嗣於民國115年1月7日以書狀及本院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世家管理委員會（下稱長春管委會）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公明路372號6樓-3房屋（下稱6樓-3房屋），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僱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門牌編號嘉義市○○路000號5樓-3房屋（下稱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9至110頁），審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市○段○○段○○○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下稱372-1號2樓建物），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滲漏水，導致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發生毀損，原告因而受有293,454元損害（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13,860元及2樓室內地板回復279,594元。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及修繕費用75,600元。

㈡、系爭鑑定報告針對滲漏水原因已表明：「…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再參台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意旨，縱使接頭處係位於管道間（假設語）支管與連接管道間公共排水管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接頭處亦屬住戶專有部分內之管線，而非大樓共用部分之範圍，故6樓-3房屋滲漏水始為本件漏水原因，被告陳俞潔應負修繕義務。　　

㈢、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由鑑定證人證述可知，系爭漏水地點位於6樓-3所使用的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發生滲漏，故本件漏水點發生於6樓-3房屋即陳俞潔之專有部分，故修補責任應為被告陳俞潔，倘認應由5樓-3房屋修復，則5樓-3房屋屋主即被告林俞峰有容忍進入修繕之義務。　

㈣、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屬於有隙縫的卡扣式地板，因漏水的水流會滲透到卡扣式木板下方，有些木板部會吸水而膨脹隆起，且每片木板相扣緊鄰，彼此會相互傳導，至少長達10公尺距離的木板有隆起痕跡，造成地板相鄰間的高度達一個硬幣之厚度。原告也曾詢問施工師傅，無法部分更換地板，而鑑定證人也表示更換部分地板有色差問題，故只能全部更換地板。參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知產生色差問題非正常室內裝潢應有狀態，而有全室重新施作之必要。而原告建物的地板及天花板於110年2、3月整新完成，至112年2月1日發現漏水，該天花板及地板已使用2年，天花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10,904元，地板折舊後請求回復原狀的費用為208,860元，合計共219,764元。

　⒉系爭372-1號2樓建物未曾因其他樓層使用水而造成漏水影響，而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前：6樓-3房屋浴室放水前2樓管道間現況以紅外線顯像儀檢測無滴水現象。而鑑定後：1.6樓-3房屋浴室浴缸、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街接為一處排到幹管處之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分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2樓房屋之管道間，6樓-3房屋浴室放水試驗結束後即無滴水情事繼續發生。且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後，五樓浴室天花板內浴缸排水管有滴藍色水」。

　⒊被告陳俞潔於112年6月8日言詞辯論時曾表示對於鑑定單位無意見，而於112年10月31日及113年5月21日勘驗時，被告均到場，對於技師指明之鑑定方法並未表示反對意見，被告陳俞潔於事後爭執鑑定單位意見之專業性顯無理由。　　

　⒋排水主幹管乃被告陳俞潔在使用，無論漏水位置為何，均應由被告陳俞潔負管理修繕責任。倘共用部分發生漏水而滲漏至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被告長春管委會有修繕義務，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重上字第17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0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728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本件漏水點位於共同管道與幹管的銜接處，被告陳俞潔及長春管委會均應負擔修繕義務及賠償責任。因此，依民法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㈤、聲明：⒈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將6樓-3房屋，按113年8月2日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如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其應容忍並不妨礙原告自行催工並偕同修繕人員進入6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並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⒉被告林俞峰應容忍並不妨礙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或原告偕同修繕人員進入5樓-3房屋內，依系爭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⒊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應連帶給付原告293,454元，及起訴狀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陳俞潔、長春管委會負擔。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長春管委會

　　共同管道間的主幹管銜接處是否鬆脫，應打開管道間始能確認，但大樓5樓-2住戶不配合，而無從確認。而工程實務上，住戶的排水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漏水、或一般幹管接到共同管道間的接頭如果漏水，都是該幹管用水的住戶應負責，而不是管委會，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表示排水管在被告陳俞潔使用的主幹管及共同管道銜接處鬆脫，故被告長春管委會無修繕義務，應由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等語。

㈡、被告陳俞潔

　⒈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可知，不同位置的漏水點會有不同修繕責任之人。系爭鑑定報告雖稱漏水點在「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損」，但未精確找出漏水點究竟在6樓-3房屋的專有範圍？或在6樓-3房屋的樓上或樓下5樓住戶的共有範圍？或在大樓管道間或其他公共空間全體住戶共有範圍？如為6樓-3房屋滲水，為何樓下其他住戶未表示有漏水，倘能證明為6樓-3房屋造成滲水，被告陳俞潔願配合修繕，如為公共管線問題，則應由大家共同負擔。

　⒉被告陳俞潔訴訟代理人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門外、門內地板或其他位置之地板均完好，並未有受水漬之現象，故系爭鑑定報告就修復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地板之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原告建物的地板受損事實不符。　

　⒊被告陳俞潔對於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漏水來源確定是6樓3房屋專有管線造成」沒有意見，但系爭鑑定報告表示「漏水係由6樓3房專有部份沿流至公共管道間再流到2樓」等情並不專業也不正確。蓋6樓-3房屋埋設在浴室地板下的專有管線並非越出6樓-3專有範圍馬上連接公共管道間，而是經過很長的公共區域才連接到公共管道間。倘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的專有區域，則代表漏水點位於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因為6樓-3房屋的最靠近公共區域的外側，浴室牆外就是屬於公共區域的走廊空間。而若漏水在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因浴室地板下方的水管是被實心的混凝地板包住，漏水不可能平行穿透6樓公共區域的空間再流到6樓公共管道間而順流到原告建物，漏水應會直接透過地板滲漏到5樓天花板。因此6樓-3房屋浴室地板下方水管走過公共區域空間，延伸到管道間時，在小水管與管道間的大管銜接處即幹管銜接處鬆脫始造成漏水，而漏水順著管道間的公共水管順流到原告建物，始為合理的推論。　　

　⒋依鈞院卷219頁上方照片滴藍色水的位置，可知水管因銜接

　　而有套管處之管徑較大，若漏水點在照片藍色水滴處，則該水滴順流到水管套管處，因管徑比套管後小一圈，水滴將受較大管徑阻擋，定會直接滴下5樓-3之天花板而不會沿流到管道間。而該漏水點非屬6樓-3房屋專有範圍，而屬5樓3專有範圍，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32號民事判決意旨「…按鑑定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鑑定人或受囑託之機關團體依其特別知識就鑑定事項加以判斷，本應詳盡說明獲得鑑定結論之理由，鑑定意見僅係供作法院判斷事實之證據資料，可採與否，法院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鑑定機關團體為鑑定時，如提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法院應命該機關團體指定之人到場說明，經法院訊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為適當及完全之辯論，法院再據此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所踐行之程序始得謂為合法。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系爭鑑定報告的意見不得採為判決依據，故被告陳俞潔並無修繕責任。

　⒌依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4款、第12條、第56條

　　第1項等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的定義及範圍是以建物空間位置作為劃分界限，而非以使用水管之對象作為認定標準。易言之，6樓-3房屋在公寓大厦的專有範圍應只在起造人於建造執照所標示之詳細圖說之位置範圍內，與漏水之水管是否只排放6樓-3房屋的浴室用水無關，因此超出6樓-3房屋專有位置範圍外，维修費由何方負擔與管線是何區分所有權人專用無關。管線位於6樓-3房屋與左右鄰居或樓上、樓下鄰居間的共同壁或樓地板中間發生漏水，均不能因為該管線為特定一方區分所有權人專用而由特定一方單獨付維修責任，況管線係在公共管道間漏水，豈能視為6樓-3房屋專有部分而由被告負維修責任？原告主張管道間的水管是6樓-3房屋的浴室排水專用，顯與公寓大厦管理條例條例及長春管委會規約之約定不符。此外，原告引用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內容乃係因該案被告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因此不論該水管位在專有區域或共有區域，均應由該案被告負維修責任，然本件被告陳俞潔就漏水並無可歸責。

　⒍對鑑定證人證述之陳述：　

　⑴漏水點已不屬於6樓-3房屋專有範圍，然系爭鑑定報告未將漏水點說明清楚，被告對於鑑定證人吳俊仁審理中證詞無意見，主張以鑑定人言詞陳述為準。

　⑵系爭漏水點是因5樓-3天花板上方三管合為一幹管後接入共同管道間的水管銜接點鬆脫後破損，才產生漏水。再依經驗法則判斷，漏水沿管道間垂直上下的共同水管外緣流到二樓轉彎處，才滴在二樓天花板而滲漏到二樓地板，依長春管委會住戶規約第21條一、第5點：「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维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故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負修繕義務等語。　

㈢、被告林俞峰

　  嘉義市公明路372號5樓-3房屋為被告林俞峰所有（下稱5樓-3房屋），系爭鑑定報告的照片（鈞院卷一第219頁）係鑑定人由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內，打開浴室的天花板查看漏水而拍攝。被告林俞峰同意兩造得通過5樓-3房屋進行修繕，但若修繕過程中造成5樓-3房屋受損，原告應負責。　

㈣、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應由何人負修繕責任？

　⒈原告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發生漏水，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幹管，匯流排到共同管道銜接處有老化、破損，致使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管道間等情，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報告1份在卷可佐，略稱：「⒊…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情形，依據複勘檢測6樓-3房屋浴室浴缸放水加藍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藍色水，6樓-3房屋浴室地排放水加紅色色素放水後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紅色水，6樓-3房屋浴室洗手台放水加紫色色素2樓管道間有明顯滴紫色水，故本案研判2樓房屋管道間漏水原因為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排水三處排水管銜接為1處排到幹管處管線有老化、破損，致使6樓-3房屋浴室浴缸排水、地排、洗手台用水時水份沿管道間滲流到底部即2樓房屋造成2樓管道間管線有明顯水漬及天花板腐爛，2樓室内地坪有泡過水等現象」等語（鑑定報告第3-4頁），且為兩造所不否認，足認原告主張372-1號2樓建物漏水是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一情，自堪信為真實。

　⒉然而，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雖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但關於實際之漏水點及漏水原因，鑑定人吳俊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是幹管末端接到共通管道間的點漏水，如果以相對位置來說大約是被告浴室的浴缸旁邊的位置，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上面那張照片是三條支管流到幹管的位置，可以看出那裡有藍色的一點，表示被告（陳俞潔）浴室的地排有滲水情形，但該位置並不是水管的破裂處，破裂處應該是在混泥土裡面，幹管接共通管道間的位置」、「不是六樓三的樓地板漏水，而是六樓三的幹管接入共同管道間的位置漏水，我們覺得那個地方鬆脫後破損的可能性比較高」等語（本院卷二第54-55頁），由是可知，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之原因，乃是由於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甚明，據此足認，本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是在共同管道間內（即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之家庭用水幹管與共同管道銜接處）甚明，且此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自堪信為真實。準此，本件兩造尚有爭執之處在於：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抑或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或者如原告所述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修繕？

　⒊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定有明文。由是以觀，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例如住戶專用排水管線），原則上由區分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負責維護及修繕，然倘若是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則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甚明。

　⒋承此，本件應續予調查釐清者，乃發生漏水之處即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之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發生破損漏水，究竟屬於約定專用部分之漏水，應由實際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負責修繕？或者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修繕？本院審酌本件發生漏水之位置，乃位於共同管道間內（接近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的共同管道），又共同管道間乃屬被告大樓全體住戶共用排水之設施，為住戶集體使用之構造，性質上屬於共用部分，自不待言。再者，本件漏水之位置，依鑑定人吳俊仁所述雖然是在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銜接處，固摻雜被告陳俞潔之個人用水問題，可是共同管道間既然是共用部分，且為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即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縱使被告陳俞潔6樓-3房屋排水幹管最後銜接共同管道（事實上被告全體住戶生活用水均集體排至共同管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5款規定，該部分亦不得視為約定專用部分，而仍屬共用部分至明，故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自堪認定。

　⒌至於原告雖主張本件漏水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及陳俞潔共同負責修繕云云，惟查該排水幹管與共同管道之接頭處係在被告大樓共同管道間內等情，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共同管道間乃該大樓各住戶排水管匯流至共同管道的公共空間，性質上為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共用部分，已如前述，而上開家庭用水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之接頭處鬆脫既為本件漏水之所在，且位在共同管道間內，顯然被告長春管委會始有管理、維護之權限，從而修繕義務亦應歸屬於被告長春管委會，而非6樓-3房屋用水人即被告陳俞潔，始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之意旨，故原告主張被告陳俞潔亦應共同負擔修繕、管理、維護之責，即不可採。至於原告所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497號民事判決，該個案乃係由於該案被告施工將自家浴室改造升高而造成水管漏水，其本身對於漏水有可歸責原因，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併此敘明。

　⒍復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中段定有明文。又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

　　拒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因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已如前述，足認前揭漏水情形已對原告372-1號2樓建物所有權之圓滿行使，構成侵害，原告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請求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人即被告長春管委會將該破損漏水處予以修復，並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再者，依鑑定人吳俊仁之鑑定意見，本件漏水修繕須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工，略稱：「（如果要修復漏水是要從何處施工？）要從五樓三天花板破壞混泥土把破損處修復後，再把混泥土回填回去」等語（本院卷二第56頁），故原告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林俞峰應容認並不妨礙被告長春管委會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第5頁⒋及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至不漏水為止，亦為被告林俞峰所不否認，同屬有理由，自應准許。

　⒎至於原告併請求被告陳俞潔應共同負擔修繕之責，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此外，原告併聲明倘被告陳俞潔或長春管委會不予修繕，應容認原告自行僱工進入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內修繕，並由被告兩人負擔修繕費用75,600元云云，但由於鑑定人吳俊仁已證述本件應從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進行施工修繕，並非由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房屋施工，故原告前開主張，已屬無據，況其聲明修繕費部分，純屬強制執行法第127條代履行之費用問題，並無另外聲明請求之利益，均應予駁回。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陳俞潔賠償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損壞？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危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 字第158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裁判要旨參照）。而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

　　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亦有明文，顯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之規定

　　，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致損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陳俞潔所有6樓-3房屋之浴室排水幹管匯流至共同管道時，因其銜接處管線老化或鬆脫而破損，導致水份沿共同管道間滲流至原告372-1號2樓建物而發生漏水，又該共同管道間乃被告全體住戶之共用排水設施，屬於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該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長春管委會負責，均如前述，則被告長春管委會因對上述共用部分建物疏於維修、保管，而有欠缺，致漏水滲入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致使原告受有建物天花板及地坪毀損之損害，故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被告長春管委會予以賠償，即屬有理由。

　⒊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所有372-1號2樓建物漏水，乃是來自被告陳俞潔之家庭用水，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其本身並非自然人，當然無所謂製造家庭用水或漏水問題，但同條例第10條既明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委會負責，即可知該共用部分發生漏水，縱使非由管委會造成，亦係由管委會負維護及修繕之責，而非由實際用水住戶負責，故無論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或民法第191條之1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均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所定負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之人，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此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責任區分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予以適用，故被告陳俞潔就屬於住戶集體使用之共同管道間及共用排水設施，既無修繕、管理及維護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陳俞潔應與被告長春管委會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不符，不應准許。　

　⒋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參照）；再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參照）。而物被毀損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476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及地坪之毀損，如予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修繕費用，經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結果，該會出具鑑定報告書略稱：「經評估合理修復費用為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間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管道間施作）：防護措施、舊有天花板切平整拆除運棄（含施工架）、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含補角料封板）（含施工架)、批土油漆(油漆參考虹牌、青葉、含施工架）、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13,860元」、「嘉義市○○路00000號2樓房屋室内地坪因漏水所致損害回復費用概估（需從2樓房屋室内地坪施作）：防護措施（含傢俱移動、復原）、舊有木地板拆除運棄、鋪設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含2.0mmPE或泡棉、收邊、填縫）、室內清潔、零星工料、材料搬運、垃圾清運、廠商管理利潤、營業稅捐，修復費用概估279,594元」等語（本院卷一第183頁），其鑑定結果係由鑑定人2次親自前往372-1號2樓建物勘查，並向相關廠商訪價所完成，其鑑定方法無違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自堪予採信。惟關於鑑定報告所估算之修繕費用中，倘若屬於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茲分別述敘如下：

　　⑴天花板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二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修繕總費用為13,860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新施作矽酸鈣天花板4,000元及批土油漆4,000元，而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112年2月1日），天花板完工使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會對此並未予爭執，堪予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545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8,000÷(10+1)≒72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8,000－727) ×1/10×（2+0/12）≒1,45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8,000－1,455＝6,545】，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5,860元，合計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12,405元，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10,904元（本院卷二第155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⑵地坪損壞部分：　

　　　依鑑定報告附件七、項目三之記載，372-1號2樓建物地坪修繕總費用為279,549元，其中屬於材料部分為萊弗橡木超耐磨地板191,400元（本院卷一第259頁），而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本院卷二第179頁）所示折舊年限，建築物裝潢之耐用年數應屬於其他類而為10年，再依原告陳報迄至其發現漏水時止（112年2月1日），地坪完工使用時間約為2年（110年2月、3月裝潢完成），而被告長春管委會此對並未予爭執，亦堪採信，故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其他】之耐用年數為10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10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則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156,60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91,400÷(10+1)≒17,4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91,400－17,400) ×1/10×（2+0/12）≒34,8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91,400－34,800＝156,600】，加計毋庸扣除折舊之工資及搬運費等項目88,194元，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244,794元，惟原告於此範圍內，扣除折舊後自願請求208,860元（本院卷二第156頁），屬於減縮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⑶綜上，原告得向被告長春管委會請求賠償回復372-1號2樓建物天花板之修繕費10,904元及地坪修繕費208,860元，合計請求被告長春管委會賠償219,764元，屬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逾此範圍，於起訴時主張被告長春管委會應賠償293,454元，就超過前開准許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⒌至於被告陳俞潔之訴訟代理人雖辯稱其曾進入原告建物查看，發現除漏水點天花板下方位置，僅有不到1坪範圍之地板有泡過水痕跡，鑑定報告修復費用以全部58坪均列入計算，顯與受損事實不符云云，惟查，本件經本院比對漏水照片後，再勘驗現場確認積水位置寬度為292.5公分，長度約1,862公分，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二第9、15頁），據此長寬換算泡水面積約為54.4635平方公尺（計算式：292.5公分× 1,862公分÷10,000），再以1平方公尺約等於0.3025坪計算，面積約為16坪（計算式：54.4635× 0.3025=16.4745），顯非被告陳俞潔所辯僅有不到1坪範圍地板泡水云云；更何況，再經本院函詢鑑定機關有關以58坪計算地坪損害之依據，回覆稱「…局部施作恐有材質色差問題，故依原告說明將3樓室內木地板全部58坪拆除運棄重新鋪設施作」等語，亦有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4年1月22日函文可佐（本院卷一第345頁），足認本件地坪倘若僅部分更換，可能產生色差問題，即非屬損害賠償所應回復之「應有狀態」，自難認屬合適之損害賠償方法，故被告所辯，自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侵權行為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長春管委會應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將原告所有372-1號2樓建物予以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需從6樓-3房屋浴室下方即被告林俞峰所有5樓-3房屋施作）。㈡被告林俞峰應容忍被告長春管委會偕同修繕人員進入其所有5樓-3房屋內，依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113年8月2日鑑定報告書附件七、項目一所載方法及項目進行修繕工程。㈢被告長春管委會應給付原告219,764元，及自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追加被告暨準備狀送達被告長春管委會之翌日即113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3項所示。至於原告逾前開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審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主文第3項所示給付，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P告長春管委會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併依職權宣告被告長春管委會如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主文第1、2項所示之給付，由於性質上不適於訴訟確定前假執行，爰不宣告假執行，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周俞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江芳耀



